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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阜阳市城区水系综合整治（含黑臭水体治理） 

标段三项目系列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2018 年 5 月 31 日，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

司”）、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航道局”）、中交

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交勘察”）、上海交

通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交建”）与阜阳中交上航东华

水环境治理投资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交东华”）联合签订了《阜

阳市城区水系综合整治（含黑臭水体治理）标段三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

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四方总承包合同》”）。约定本公司与上海航道

局、中交勘察、上海交建共同组成阜阳市城区水系综合整治（含黑臭水

体治理）标段三项目的总承包管理部，承担该项目的施工图设计、施工

总承包任务，由上海航道局作为工程总承包人对该项目的设计和施工负

总责。并规定本公司、上海航道局、中交勘察、上海交建按照同股同权

的原则，承担相应比例的项目建设任务。 

同日，本公司与作为工程总承包人的上海航道局签订《合同协议书》

（以下简称“本合同”），约定本公司作为承包人负责明镜湿地、白龙

湿地的设计及部分施工工作，建设工期预计为 1095 天（3 年），合同金

额为 120527 万元人民币（暂估价），具体以竣工结算政府部门审计价

为准。 

上述合同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合同协议书签字并

盖章后正式生效。 

本公司与签订上述《四方总承包合同》、《合同协议书》系正常的

主营业务行为，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

二、合同对方的情况介绍 

1、中交东华：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341200MA2RC6BU2P，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为张

学军先生，注册资本为 59000 万人民币元，住所地在阜阳市颍州区一道

河中路 28 号，经营范围为阜阳市城区水系综合治理（含黑臭水体治理）

PPP 项目标段三的设计、融资、投资、建设、运营维护及移交。 

中交东华系本公司、上海航道局、中交勘察、上海交建、阜阳市建

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建设运营阜阳市城区水系综合整治PPP项目

（标段三）而设立的项目公司。 

2、上海航道局：成立于 1994 年 6 月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31010113222855X7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

的法人独资），法定代表人为侯晓明，注册资本为 760606.3549 万人民

币，住所在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一路 13 号，主要从事航道整治、规划、

工程设计、勘察、施工和管理、技术开发和应用等业务。 

上海航道局的股东为中交疏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。 

3、中交勘察：成立于 1992 年 06 月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4201001776794856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

的法人独资），法定代表人为吴爱清，注册资本为42836.16万元人民币，

住所在武昌民主路５５５号，拥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、港口与航道

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、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等资质，可承接各行业、各

等级的建设工程设计业务；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

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服务、开发和管理服务。  

中交勘察的股东为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。 

4、上海交建：成立日期于 1990 年 6 月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3101151322031761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

的法人独资），法定代表人为周显田，注册资本为 80000 万人民币，住

所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2501 号 26 幢，主要从事河湖整治工程专

业承包、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、混凝土预制构件建设工程专业施工、市

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、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施工、公路建设工程施工、房

屋建设工程施工等业务。 

上海交建的股东为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。 



中交东华系阜阳市城区水系综合整治 PPP 项目（标段三）的项目公

司，根据《四方总承包合同》，上海航道局系该项目的工程总承包人，

因而中交东华、上海航道局具备了对上述合同的履约能力。 

本公司联合中标阜阳市城区水系综合整治 PPP 项目(标段三)、投资

参股中交东华等事项详见发布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巨潮

资讯网上的《关于收到阜阳市城区水系综合整治 PPP 项目(标段三)中标

通知书的公告》（东华科技 2017-052 号）、2017 年 12 月 14 日《证券

时报》、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投资参股阜阳市城区水系综合整治 PPP

项目（标段三）项目公司的公告》（东华科技 2017-068号）。 

本公司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与中交东华和上海航道局签订同类

业务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条款 

鉴于上述各方系按同股同权的原则承担该项目相应比例的项目建

设任务，因此，本公告主要披露本公司与上海航道局签订的《合同协议

书》的内容。具体如下： 

1、合同生效：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合同协议书签

字并盖章后正式生效。 

2、主要建设内容：安徽省阜阳市内明镜湿地（133 公顷）和白龙湿

地（532 公顷）。 

3、工作范围：本公司主要负责明镜湿地、白龙湿地施工图设计及

该项目的部分施工任务，包括绿化工程、园林工程、水环境工程、湿地

工程、景观工程及配套市政管线、道路、管理用房等工程。 

4、合同价款及支付：本合同总价为《四方总承包合同》合同额的

45%，暂定人民币 120527 万元，具体以竣工结算政府部门审计价为准。 

本合同约定，开工预付款为合同总价为 5%；本公司于每月 25 日前

提交当月工程进度付款申请。 

5、建设工期：工程施工开始时间以经批准的开工许可证载明的时

间为准。总工期为 1095 天（3 年） 。 

6、双方责任：上海航道局应履行本合同中约定的支付合同价款、

组织竣工验收等义务。本公司应按照合同要求，完成本合同项下的所有

工作，并对工作中的缺陷进行整改、完善和修补，使其满足合同约定的



目的。本合同还约定了违约金与损害赔偿、保险、保密、不可抗力以及

争议的解决等事项。 

四、合同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合同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的影响 

本合同总价为 120527 万元人民币（暂估价），履行期限预计约为

1095 天（3 年）,年均合同额约占本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

13.81%。本合同的顺利履行，对本公司 2018-2021 年度经营业绩等将产

生一定影响。 

2、本合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

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，将进一步提升本公司在水环境治理方面的工

程业绩，有利于本公司拓展 PPP 等业务领域。 

本合同的签署对本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。 

五、合同履行可能存在的风险 

本公司拥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，具有大中型工程总承包项目的

建设经验以及市政工程等建设业绩，具备了对本合同的履行能力。本合

同可能存在项目融资以及不可抗力等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本公司等四家公司与中交东华签订的《阜阳市城区水系综合整治工

程（含黑臭水体治理）设计施工总承包（标段三）合同》。 

本公司与上海航道局签订的《阜阳市城区水系综合整治工程（含黑

臭水体治理）设计施工项目（标段三）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八年六月一日 

 




